中山大学附属第一与广西医院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满足医院开展医疗诊疗服务的需要。

	二、本项目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本项目如有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的，应执行相应的标准、规范。如具体采购需求与标准、规范不一致的，高于标准、规范的按具体采购需求执行，低于标准、规范的按标准、规范执行。

	三、本项目服务要求

	一、采购需求
1、响应供应商提供可对纸质病历文书进行数字化处理的相应系统一套及配套数字化处理设备1套，以对存量及新增纸质病历文书进行数字化处理并进行数字化管理及应用。
2、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2.1  对纸质病历文书进行数字化加工处理，转换为电子文档存储管理；
2.2  具备对经数字化处理后的电子文档浏览调阅功能；
2.3  可以和医院现有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互联，相互调阅；医院现有系统是His、电子病历（EMR）等。
2.4  具备条码自动识别功能，自动读出条码的数值，实现自动分类；
2.5  具有病案质控功能，质控患者病案信息的完整性，能够检查病案的类别以及病案页码漏扫的情况；
2.6  具有操作审计功能，能够自动记录用户在系统内所有操作的详细日志，并可按需要自主形成操作审计报表；
2.7  具有用户管理和权限控制功能，可以按照用户身份进行用户权限控制，对病案查看进行浏览申请审核管理，可以按科室、人员及许可时限（永久、年、月、日、小时等）等范围进行浏览授权，仅获得授权的人员能在授权范围内调阅许可浏览的病案内容；
2.8  具有统计分析功能，能够自动分析出病案加工的工作量，以及申请、复印的工作量；
2.9  可以整合医院历史加工的病历，实现历史病历数据和现加工的数据的整合；
2.10  系统支持使用Oracle数据库系统进行系统数据的存储；
2.11  系统和配套设备应能满足每分钟处理≥60张病历文书的性能要求。
二、服务要求
1、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1年服务总量包含但不限于 55万页，具体服务量以实际发放的作为结束标准。
2、人员配备要求：拟投入服务的人员配备要满足本次采购需求，并根据自身实力及项目实际需求配备相关服务人员。须指定一名项目负责人，在服务期限内全权负责组织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工作。
三、服务期限及结算依据 
1、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1年。 
2、结算依据：（1）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数量作为计价标准；（2）估算年处理量约55万页，以具体采购服务量作为最终结算标准。 
四、结算方式及付款方式：
1、服务期内每六个月为一个结算期，共 6 个结算期；按每个结算期内完成的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工作量计算服务费，计算公式为：按成交单价乘以实际完成的页数；
2、每个结算期满后，成交方应就已完成的病案数字化加工服务工作量，向医院方提交服务确认书及付款申请，经医院方确认无误后，开具增值税发票，医院方收到发票后 30 天内结清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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